附件5
劳动实践能力模块（M5）测评细则
劳动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提高综合素质的能力，包括四方面评价指标，即公益劳动、学生社会工作、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
劳动实践能力总分（100分）=公益劳动分值（100分）×30%+学生社会工作分值（100分）×30%+社会实践分值（100分）×20%+志愿服务分值（100分）×20%。
（一）公益劳动分值（100分）
依据学校及院系组织或认定的公益劳动、宿舍卫生打扫等劳动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公益劳动中表现优秀为100分，表现良好为80分，表现一般为60分，无故不参与公益劳动为0分。宿舍卫生检查一次不合格扣10分。宿舍卫生检查一次优秀加10分，但不超过此项上限。
（二）学生社会工作分值（100分）
学生社会工作以一学年为任期标准进行考核评分，不满一年者加分减半。校级学生组织的成员由各归属工作指导部门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学校批准注册的其他社团级别及是否参加考核由校团委界定，各社团成员由所在社团挂靠单位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校团委负责统筹；院系学生组织的成员、院系各班级学生由各院系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
详细依据《华北电力大学学生组织（社团）成员社会工作考核办法》执行。
注：
1.根据学生处和校团委关于大一学生第一学期不能在学生社团担任职务的有关规定，学生在任何学生组织或社团担任任何职务均不能按一学年加分，只能按一学期加分。
2.学院其他学生干部职务的加分标准：
（1）年管会主任、学生党支部副书记按院系学生会主席标准加分。
（2）年级长、学生党支部委员按院系学生会副主席标准加分；
（3）学院成立新媒体小组，组长按年级长加分，小组成员按班长、团支书加分。
（4）学院组织成立的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以及其他社团的队长按照班长标准进行加分，副队长按照班委进行加分，队员按照社团成员进行加分。
3.每个班级每学期需要与班主任一起开展班会、座谈等不限形式的活动至少2次，每学年至少4次；每个团支部每学期至少开展主题团日活动4次，每学年至少8次，未完成的班级班委和团支部委员加分减半。
4.校团委学生组织/社团指导教师、学院团委学生会指导教师认定工作不合格的学生干部不能加分；被班级罢免的学生干部、被学院团委学生会主席团罢免的学生干部、被辅导员罢免的学生干部不能加分；学期中途自动辞职的学生干部不能加分。
5.社会工作加分只取最高值，不能累计。
6.社团全部成员：十佳社团
额外加分4分，不合格社团额外扣分4分。
（三）社会实践分值（100分）
	项目
	内容
	评分

	社会实践
	省部级及以上优秀
	100

	
	地市级优秀
	75

	
	校级优秀
	50

	
	院系级优秀
	40

	
	参加
	25


（四）志愿服务分值（100分）
	项目
	内容
	评分

	志愿服务
	省部级及以上优秀
	100

	
	地市级优秀
	75

	
	校级优秀
	50

	
	院系级优秀
	40

	
	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以2小时为计时单位，一学年40小时为加分上限
	5分/2小时


注：同一志愿服务所得奖项荣誉加分和志愿时长加分只取最高值，不累加。
无偿献血加分应符合以下条件：
1.无偿献血地点不限。
2.无偿献血时间必须是在上一学年度内。即从上一学年度开学第一天到下一学年度开学报到前一天内为有效日期；无偿献血时间、地点以无偿献血证书上的时间、地点为准。
3.无偿献血加分5/次，次数不能超过2次/学年。
上述材料中有未提及的事项，是否加分以及所加分值解释权归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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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的能力，包


括四方面评价指标，即公益劳动、学生社会工作、社会实践


及志愿服务。


 


劳动实践能力总分（


100


分）


=


公益劳动分值（


100


分）


×30%+


学生社会工作分值（


100


分）


×30%+


社会实践分值（


100


分）


×20%+


志愿服务分值（


100


分）


×20%�


。


 


（一）公益劳动分值（


100


分）


 


依据学校及院系组织或认定的公益劳动、宿舍卫生打扫


等劳动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公益劳动中表现优秀为


100


分，


表现良好为


80


分，表现一般为


60


分，无故不参与公益劳动


为


0


分。宿舍卫生检查一次不合格扣


10


分。宿舍卫生检查


一次优秀加


10


分，但不超


过此项上限。


 


（二）学生社会工作分值（


100


分）


 


学生社会工作以一学年为任期标准进行考核评分，不满


一年者加分减半。校级学生组织的成员由各归属工作指导部


门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学校批准注册的其他社团级别及是


否参加考核由校团委界定，各社团成员由所在社团挂靠单位


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校团委负责统筹；院系学生组织的成


员、院系各班级学生由各院系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


 




附件 5   劳动实践能力模块（ M5 ）测评细则   劳动实践能力是指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知识，提高综合素质 的能力，包 括四方面评价指标，即公益劳动、学生社会工作、社会实践 及志愿服务。   劳动实践能力总分（ 100 分） = 公益劳动分值（ 100 分） ×30%+ 学生社会工作分值（ 100 分） ×30%+ 社会实践分值（ 100 分） ×20%+ 志愿服务分值（ 100 分） ×20% 。   （一）公益劳动分值（ 100 分）   依据学校及院系组织或认定的公益劳动、宿舍卫生打扫 等劳动实践活动进行评价，公益劳动中表现优秀为 100 分， 表现良好为 80 分，表现一般为 60 分，无故不参与公益劳动 为 0 分。宿舍卫生检查一次不合格扣 10 分。宿舍卫生检查 一次优秀加 10 分，但不超 过此项上限。   （二）学生社会工作分值（ 100 分）   学生社会工作以一学年为任期标准进行考核评分，不满 一年者加分减半。校级学生组织的成员由各归属工作指导部 门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学校批准注册的其他社团级别及是 否参加考核由校团委界定，各社团成员由所在社团挂靠单位 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校团委负责统筹；院系学生组织的成 员、院系各班级学生由各院系负责考核并计算分值。  

